三校政府補助款案件獨家供應檢討表
	學   校：
	長庚大學
	請購案號：
	

	部門/系所：
	
	填單日期：
	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

	品名規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指定獨家供應廠商/廠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預算來源： 　　　 補助款（ex.教育部、科技部等）預算金額： 新台幣      元 

	項次
	獨家供應原因
	應檢附證明文件

	1
	□已詢問3家市售不同廠牌，但其中僅1家廠牌之功能、配備、軟體能符合使用需求，故以該獨家廠牌規格開立請購規範。
	□請於下方欄位說明，為何市售廠牌中僅1家功能、配備、軟體能符合使用需求？以及其他廠牌不符使用需求之原因？
□請檢附3家不同廠牌報價單、型錄以及廠商勾選後之請購規範(Y/N FORM)。

	2
	□比照其他同儕學術或研究單位須使用指定廠牌設備
	□請於下方欄位說明，為何須比照其它同儕學術或研究單位使用指定廠牌設備？
□請列出使用指定廠牌設備之學術或研究單位名稱，並檢附使用該設備所發表SCI論文。

	3
	□校內以往曾採購其他廠牌設備但使用實績不佳
	□請於下方欄位說明，其他廠牌設備前購案號以及使用實績不佳之情形為何？
□請檢附其它廠牌設備材檢表、維修保養記錄。

	4
	□配合產學合作計畫須使用指定廠牌設備
	□請於下方欄位說明，為何校方產學合作計畫須使用指定廠牌設備？
□請檢附產學合作計劃書。

	5
	□其他：
	[bookmark: _GoBack]（相容性相關原因，請選此項並說明）

	請詳細說明勾選上述獨家供應原因：

	校長
	校內審查部門
	經辦部門

	
	
	


1.適用範圍：三校預算金額150萬元以上政府補助款案件，請購部門評估僅獨家廠牌合格時，需填寫此單。
2.表單流程：請購部門(填單)→校內審查部門(審核)→校長(核簽)→請購部門(掃瞄上傳至OA政府補助款底價審核表) →總管理處資材審核組(審核底價及獨家原因合理性)。
